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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602933号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该专项计划”)财务报表，

包括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的资产负债表，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

日)止期间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专项计划净值)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2(以下简称“附注2”)所述的编

制基础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以下简称“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

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

立性的要求》，我们独立于该专项计划，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

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税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5 (1) (b) 所述，截至本报告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并未就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所得税事项出台具体规定。自2025年1月

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该专项计划没有计提所得税费用。如果涉及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业务的有关税收法规在未来得以明确，财务报表就此所作出的估计可能会根据相关

税务法规而作出调整。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KPMG Huazhen LLP 
8th Floor, KPMG Tower 
Oriental Plaza 
1 East Chang An Avenue 
Beijing 100738 
China 
Telephone +86 (10) 8508 5000 
Fax  +86 (10) 8518 5111 
Internet   kpmg.com/cn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东长安街1号 
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8层 
邮政编码:100738 
电话 +86 (10) 8508 5000 
传真 +86 (10) 8518 5111 
网址 kpmg.com/cn 

KPMG Huazhen LLP, 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s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
计师事务所，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
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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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续)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602933号 

 

 四、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附注2对编制基础的说明。如附注2所述，根据《华泰资管-焜

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该专项计划已于2026年2月25日终止。因此，该专项计划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是基于非持续经营基础编制

的。该专项计划财务报表仅供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专项计划管理人”)

使用以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送给有关的监管部门。因此，该财务报表不适用于其他用

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五、其他事项——对审计报告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本报告仅供该专项计划管理人使用以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送给有关的监管部门。

除此之外，本报告不应被任何其他人士所依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对任何其他人士使用本报

告产生的一切后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未经本所的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披露、提及或引用

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六、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该专项计划管理人管理层负责按照附注2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附注2所述

的编制基础对于在具体情况下编制财务报表的可接受性)，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该专项计划管理人管理层负责评估该专项计划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该专项计划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

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该专项计划管理人治理层负责监督该专项计划的财务报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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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续)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2602933号 

 

 七、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

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

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

也执行以下工作： 

 (1)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

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

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

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发表意见。 

 (3) 评价该专项计划管理人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

合理性。 

 (4) 对该专项计划管理人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

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该专项计划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

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

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

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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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资产负债表 

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     

 货币资金 6 58,582.72  1,205,393.30 

 交易性金融资产 7 -  18,000,749.28 

 其他资产 8 -  145,895,219.21 

     

资产总计  58,582.72  165,101,361.7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交税费 5(2) -  41,437.23 

 其他负债 9 13,500.00  13,500.00 

     

负债合计  13,500.00  54,937.2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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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利润表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附注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收入      

 利息收入  7,507,339.02   22,355,174.37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12 4,267.83   9,142.52 

 其他利息收入 13 7,503,071.19   22,346,031.85 

     投资收益 14 63,825.80  117,060.35 

     

收入合计  7,571,164.82  22,472,234.72 

 

减：费用     

 管理人报酬 18(3)(a) 175,332.42  629,537.07 

 托管费 18(3)(b) 7,013.29  25,181.48 

     税金及附加 15 22,509.22  67,038.08 

 其他费用 16 181,184.16  548,882.99 

     

费用合计  386,039.09  1,270,639.62 
     

     

净利润  7,185,125.73  21,201,595.1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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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所有者权益(专项计划净值)变动表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附注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所有者权益(专项计划净值) 
 141,921,360.00   23,125,064.56   165,046,424.56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专项计划净值 

  变动数(本期利润) 

 

-  7,185,125.73  7,185,125.73 

本期专项计划份额交易产生的 
      

 专项计划净值变动数 
 (141,921,360.00)  (23,822,383.17)  (165,743,743.17) 

 其中： 专项计划参与款 
 -  -  - 

 专项计划退出款 
 (141,921,360.00)  (23,822,383.17)  (165,743,743.17) 

本期向专项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 

 利润产生的专项计划净值变动 17 -  (6,442,724.40)  (6,442,724.40) 

       

期末所有者权益(专项计划净值) 
 -  45,082.72  45,082.72 

 

 2024年度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期初所有者权益(专项计划净值)  365,344,000.00  13,567,667.06  378,911,667.06 

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专项计划净值 

  变动数(本期利润) 

 

-  21,201,595.10  21,201,595.10 

本期专项计划份额交易产生的       

 专项计划净值变动数  
(223,422,640.00)  -  (223,422,640.00) 

 其中： 专项计划参与款  -  -  - 

 专项计划退出款  (223,422,640.00)  -  (223,422,640.00) 

本期向专项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 

 利润产生的专项计划净值变动 

 

-  (11,644,197.60)  (11,644,197.60) 

       

期末所有者权益(专项计划净值)  141,921,360.00  23,125,064.56  165,046,4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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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 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专项计划”）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

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备案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华泰资管-焜

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以下简称“标准条款”）和《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以下简称“计划说明书”）设立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本专项计

划的管理人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管”），托管人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担任登记托管机构。 

本专项计划由华泰资管作为推广机构，推广期为自2023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9日止期间。

本专项计划于2023年6月9日成立，成立之日专项计划实收份额为5,600,000.00份，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00.00元，合计人民币560,000,000.00元。该资金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

具了验资报告。  

本专项计划的募集资金只能根据《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认购

协议与风险揭示书》和标准条款的约定，用于向原始权益人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能信托")购买基础资产。该基础资产系指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基础资产清单所列

的由原始权益人在专项计划设立日转让给管理人的、原始权益人自基准日(含该日)起所享

有的信托贷款债权及基于前述债权而享有的附属担保权益(不包含基准日前信托贷款债权

已计未付的利息)。 

根据标准条款，本专项计划已于2026年2月25日终止。



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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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仅供本专项计划管理人使用以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送给有关的监管

部门。因此，本财务报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2.1 非持续经营基础 

 

如本财务报表附注1所述，根据标准条款，本专项计划已于2026年2月25日终止。因此，本

专项计划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是基于非持

续经营的基础编制的。 

 

2.2 特殊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只列示本专项计划于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的资产负债表，自2025年1

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专项计划净值)变动表

以及部分财务报表附注。本财务报表未披露现金流量表、金融工具的风险分析及敏感性分

析、公允价值相关内容。因此，本财务报表不是一份完整的财务报表，也不包含一份完整

财务报表所应披露的所有会计政策及附注。 

 

除上段所述事项外，本专项计划财务报表根据以下附注3中所述的会计政策编制，这些会

计政策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其中金融

工具采用的为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相关准则。 

3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年度 

本专项计划财务报表的会计年度为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本期财务报表的

实际编制期间为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专项计划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本专项计

划选定记账本位币的依据是主要业务收支的计价和结算币种。  



华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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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本专项计划在初始确认时按取得资产或承担负债的目的，把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

为不同类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收

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本专项计划现无金融资

产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专项计划现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4)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专项计划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产负

债表内确认。 

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均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初始确认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如下：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 应收款项以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 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负债采用实际

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本专项计划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专项计划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

移给转入方； 

-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专项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

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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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本专项计划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

期损益： 

- 被转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 

- 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 

若金融资产已转移，但本专项计划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

有的风险和报酬，且并保留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则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

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确认相应的负债。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本专项计划终止确认该

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债）。 

(5)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除特别声明外，本专项计划按下述原则计量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

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本专项计划估计公允价值时，考虑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对相关资产或负债进行定价

时考虑的特征（包括资产状况及所在位置、对资产出售或者使用的限制等），并采用

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 

存在活跃市场且能够获取相同资产或负债报价的金融工具，在估值日有报价的，除

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况外，将该报价不加调整地应用于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

估值日无报价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采用最近交

易日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有充足证据表明估值日或最近交易日的报价不能真实反

映公允价值的，对报价进行调整，确定公允价值。与上述金融工具相同，但具有不同

特征的，以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

的影响。特征是指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等，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持有者的，那

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该限制作为特征考虑。此外，本专项计划不考虑因其大量持

有相关资产或负债所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

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优先使用可

观察输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资产或负债可观察输入值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才可以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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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人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参考类似投

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因素，对估值进行调整并确定公允价值。 

(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抵销。但是，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的，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 本专项计划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 

- 本专项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 

 

(7)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专项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由于参与和退出引起的实收基

金份额变动分别于专项计划参与确认日及专项计划退出确认日认列。 

(8)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收入是本专项计划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且与所有者投入资

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在其金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

利益很可能流入本专项计划、并且同时满足以下不同类型收入的其他确认条件时，

予以确认。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本金与适用利率逐日计提。 

资产支持证券业务收入根据专项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条款有权收取相关款项时确认

收入。 

(9)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专项计划的管理人报酬和托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专项计划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

算方法确认。 

本专项计划的其他费用如无需在受益期内预提或分摊，则于发生时直接计入专项计

划损益；如需采用预提或待摊的方法，预提或待摊时计入专项计划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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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专项计划在存续期内根据计划说明书和标准条款的约定进行收益分配。资产负债

表日后，经批准的收益分配方案中预计分配的收益，不确认为资产负债表日的负债。 

 

(11) 分部报告 

本专项计划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

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 

本专项计划目前以一个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进行分部报告的披露。 

4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1) 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专项计划于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未发生重大会

计政策变更。 

(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专项计划于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未发生重大会

计估计变更。 

(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专项计划于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未发生重大会

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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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税项 

(1) 本专项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事项，依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a) 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140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

[2017]2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及其他相关

税务法规的规定，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理人

为增值税纳税人。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b) 所得税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并未就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所得税事

项出台具体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本专项计

划没有计提所得税费用。如果涉及专项计划业务的有关税收法规在未来得以明确，

财务报表就此所作出的估计可能会根据相关税务法规而作出调整。 

 

(c)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对专项计划运营过程中缴纳的增值税，分别按照专项计划管理人所在地适用的税率，

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2) 应交税费 

 

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  2024年12月31日 

    

应交增值税 -  37,670.21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  1,883.51 

应交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  1,883.51 

    

合计 -  41,4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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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货币资金 

 

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 
 

2024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58,436.47  1,205,393.30 

应计利息 146.25  - 

    

合计 58,582.72  1,205,393.30 

 

7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 
 

2024年12月31日 

    

基金 -  18,000,749.28 

 

8 其他资产 

 

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 
 

2024年12月31日 

    

信托贷款债权 -  145,895,219.21 

 

9 其他负债 

 

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 
 

2024年12月31日 

    

应付专业服务费 13,500.00  13,500.00 

 

10 实收基金 

 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 

 专项计划份额(份)  账面金额 

    

期初余额 1,419,213.60  141,921,360.00 

本期参与 -  - 

本期退出 (1,419,213.60)  (141,921,360.00) 

    

期末余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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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分配利润 

 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期初余额 23,125,064.56  -  23,125,064.56 

本期利润 7,185,125.73  -  7,185,125.73 

本期专项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23,822,383.17)  -  (23,822,383.17) 

 其中： 专项计划参与款 -  -  - 

  专项计划退出款 (23,822,383.17)  -  (23,822,383.17) 

本期已分配利润 (6,442,724.40)  -  (6,442,724.40) 

      

期末余额 45,082.72  -  45,082.72 

 

12 存款利息收入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4,267.83  9,142.52 

 

13 其他利息收入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信托贷款债权收入 7,503,071.19  22,346,031.85 

 

14 投资收益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货币基金红利收入 63,825.80  117,0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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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税金及附加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254.61  33,519.05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11,254.61  33,519.03 

    

合计 22,509.22  67,038.08 

 

16 其他费用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服务机构服务费 140,265.96  503,629.65  

专业服务费 33,500.00  33,500.00 

兑付兑息手续费 7,418.20  11,753.34 

    

合计 181,184.16  548,8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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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利润分配情况 

权益登记日 兑付日 

现金形式 

发放总额 

  
人民币元 

   

焜皓1A3   

2025年1月14日 2025年1月15日 570,729.60 

2025年2月14日 2025年2月17日 541,842.00 

2025年3月14日 2025年3月17日 397,404.00 

2025年4月14日 2025年4月15日 358,940.40 

2025年5月14日 2025年5月15日 319,040.40 

2025年6月13日 2025年6月16日 293,823.60 

2025年7月14日 2025年7月15日 220,248.00 

2025年8月14日 2025年8月15日 186,891.60 

2025年9月12日 2025年9月15日 142,682.40 

2025年10月14日 2025年10月15日 87,780.00 

2025年11月14日 2025年11月17日 49,795.20 

2025年12月12日 2025年12月15日 10,852.80 

   

焜皓1次   

2025年12月12日 2025年12月15日 3,172,436.40 

2026年1月14日 2026年1月15日 90,258.00 

   

合计  6,442,7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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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联方及其交易 

 

(1) 本报告期不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本专项计划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专项计划关系 

  

华泰资管 管理人 

平安银行 托管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的股东 

华能信托 原始权益人及资产服务机构1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惠担保”) 资产服务机构2 

 

(3) 关联方交易 

(a)  专项计划管理人报酬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管理人报酬 175,332.42  629,537.07 

 

本专项计划每个兑付日应付的管理费=上一个兑付日的次日全部资产支持证券

未偿本金余额×0.25%×计息期间的自然天数÷365。其中，计息期间为上一个

兑付日(含当日)至当前兑付日(不含当日)之间的期间，为避免歧义，如果当前兑

付日是专项计划项下的第一个兑付日，则上一个兑付日为专项计划设立日(含

当日)。 

 

(b) 专项计划托管费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托管费 7,013.29  25,181.48 

 

本专项计划托管银行收取的年化托管费率为0.01%，托管人于每个兑付日应收

取的托管费=上一个兑付日的次日全部资产支持证券未偿本金余额×0.01%×

计息期间的自然天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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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专项计划服务机构服务费 

 

自2025年1月1日 

至2026年2月25日 

(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2024年度 

    

当期发生的应支付的服务机构服务费 140,265.96  503,629.65 

 

本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为华能信托及普惠担保，华能信托的服务报酬由专

项计划承担，服务报酬在每个兑付日收取，每个兑付日应付的服务报酬=上一

个兑付日的次日全部资产支持证券未偿本金余额×0.20%×计息期间的自然天

数÷365。普惠担保有权获得服务报酬，管理人应根据标准条款第十二条及《华

泰资管-焜皓1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服务协议》所列的顺序在专项计划终止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普惠担保支付服务报酬。 

 

(d)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自2025年1月1日至 

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止期间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平安银行 58,582.72 4,267.83 

 

 2024年度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平安银行 1,205,393.30 9,142.52 

 

本专项计划的上述存款由本专项计划托管人平安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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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说明 

 

如财务报表附注1及2所述，本专项计划已于2026年2月25日终止，且已于2026年2月25日

正式进入清算程序。华泰资管及平安银行按照本专项计划标准条款及计划说明书的规定，

对本专项计划进行终止清算，清算工作已于2026年2月25日完成。 

 

2026年2月25日的资产负债及剩余资产分配情况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5日，本专项计划资产共计人民币58,582.72元，负债共计人民币13,500.00

元。本专项计划资产将用于清偿全部负债，本专项计划管理人将在清偿全部负债后将托管

户销户，并于销户日将银行存款人民币58,582.72元及自2026年2月25日至销户日的活期存

款余额孳生利息，在扣除其他负债人民币13,500.00元后，剩余专项计划资金及/或非现金

财产将全部分配给资产服务机构2。 

 

20 或有事项或承诺事项 

截至2026年2月25日(经营终止日)，本专项计划无需作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或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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